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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章丘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电视视问问政政，，百百姓姓期期待待““鲶鲶鱼鱼效效应应””
□萧风

6月 30日，2015章丘首场
“百姓电视问政”举行，本期问
政的主题是“作风效能”，接受
问政的部门是市环保局、文广
新局、城管行政执法局、市场
监管局、交运局。问政一开场，
面对“火辣辣”的追问，问政嘉
宾不回避、不躲闪，说明情况、
抓好落实、立即整改，用实际行
动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回答，
真正做到问责一个问题，解决
一类问题。“电视问政”是对干
部作风的一次现场考量会。

其实众多百姓看完后都
有同样的期待，希望各位局长
们一定要胸怀公仆之心，常怀
为民办事的情怀，各个部门要
实实在在地解放思想，不能因

循守旧，墨守成规，只有思想
解放了，视野开阔了，境界提
高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
题，有句话这样说，只要思想
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发
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
该如何解决问题，要用新思路
解决新问题，要用新方法谋求
新成效，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广大党员干部要祛除歪风
邪气、树立清风正气，做到思
想认识上真正提高、工作作风
上明显转变，电视问政是一场
考试，而作风建设必须永远常
抓不懈。百姓电视问政让章丘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
是章丘应该让“螃蟹”成为“鲶
鱼”——— 创新工作思路，搭建
更多百姓监督问政平台，让百
姓问政常态化，尚需且行且探

索。每一次电视问政，同类同
质的问题不少，整改的思路与
方法如出一辙。这与治庸问责
以个案引路、举一反三的初衷
相去甚远。如果总是似曾相识
的案例绕来绕去，上次问过改
过的类似问题，这次照样再问
再改一次。这样的问政，所耗
费的行政成本及社会资源，就
难说用有所值。

电视问政对治庸问责确
有造势之功，但不能靠其包打
天下，解决所有问题。庸者，心
不到，力不足；治庸就要从这
两方面着眼：一是以春风化雨
般的持续教化，让所有公务人
员涵养为民服务之心，谦和恤
民，尽职尽责，不是聚光灯下
的被动，而是每一个岗位上的
慎独自觉；二是以制度化的问

责，倒逼公务人员提升服务水
准，研学新知识，增加办实事
办难事、解决复杂问题的本
领。说到底，就是电视问政的
仪式感不能走得太远，治庸问
责的常态化值得多用功。

政府官员能够走进直播
间，走进百姓，倾听民意，这
是很大的进步，从中可以看
出政府转变职能、官员转变
作风的决心，但能否履行线
上的承诺，能否真正将问题
整改落实，避免“问而不究”，
切实有效地为老百姓解决关
心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笔者认为，章丘要发挥百姓
问政的“鲶鱼效应”，必须加
大问责力度，让问政震慑各
部门，让冲击波传导到每一
名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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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水上乐园

彰显城市品牌

烈日炎炎 ,酷暑难耐 ,济南市民
又多了一处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位
于章丘市绣源河风景区的泰王水世
界将于7月中旬开门纳客,为济南市
民和省内游客奉上与众不同的水上
游乐大餐。该项目将会成为章丘市
绣源河旅游综合体首个开门纳客的
旅游项目。（6月26日《今日章丘》报
道）

毋庸讳言，能够让广大市民在
炎热的夏天充分享受到一系列刺激
的水上娱乐项目，以及狂野俄罗斯、
激情桑巴、热辣比基尼、夏日美人鱼
等精彩活动，不仅是一种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彰显的更是一种城市
品牌。

窃以为，章丘在已经拥有百脉
泉、植物园，还有正在建设的跑马岭
等公园景区后，如果再能推出泰式
水上乐园，无疑是一大新亮点，必将
进一步拉动城市旅游发展。可想而
知，这种旅游大格局的形成，将进一
步提升章丘的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

前几年我去杭州，在观看了《印
象西湖》、《宋城千古情》等演出后，观
者叫好声如潮，也加深了我对杭州的
印象。当时我在想，这种文化演出带
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对于杭州来
说更是一种文化的提升和宣传。

瑞典美学家阿米尔说过，“一片
自然风景是一种心境”。现在我倒是
觉得，其实章丘相关部门推出泰式
水上乐园，并策划推出一系列游园
活动，又何尝不是一种心境？代表一
种城市文化品牌呢？

（悠然）

读者来信

□邱蕾

近日，南京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一辆宝马高速闯红灯撞
上一辆马自达，又撞上一辆公
交与出租车，将马自达撞成两
半，致车上二人当场死亡，出
租车司机受重伤。宝马司机逃
逸，后被抓获。

据媒体报道，这名闯下大
祸的肇事司机是以交通肇事罪
被拘捕的，而按我国当前关于
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即使司
机有逃逸行为，但受害人并不是
因他的逃逸而死亡的，刑罚也不
过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我认为，鉴于如此严重的
后果，以危害公众安全罪来定
罪量刑，更为合理，也合法。危
害公众安全罪侵犯的客体是
公共安全，表现为实施了各种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害的
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
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及公共
生产、生活安全，它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普通刑事犯罪
中危害性极大的一类犯罪。

而这次事故的肇事者，他
驾驶的速度是190公里以上的
时速，且闯了红灯。该司机的
行为，以及他危害的对象，造
成的后果等，完全符合危害公

众安全罪的相关规定，而危害
公众安全罪的处罚明显比交
通肇事罪要重。毕竟，处罚力
度还是要与后果的严重程度
相匹配，才能达到更好的效
果，震慑一下那些潜在的不拿
公众安全当回事，不拿法规法
律当回事，一上路就各种违章
违规，无视法规尊严，无视他
人利益的人。

其实，严惩，也可以拯救这
些人，让他们不敢放纵自己。何
况，肇事司机既没毒驾，又无醉
驾，不存在毒品酒精扰乱神志
的情况，也没证据说他是精神
失常者，那么，他的行为，性质

其实就更为恶劣与难以原谅，
而造成的后果亦相当严重，并
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无论
从哪方面讲，都理应重判。

我们很多人也不要以为
此事事不关己，应从他人身上
吸取教训，反思自己才更重
要。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需要
三省吾身，从那么多的案例中
告诫自己，千万不要闯红灯，
不要高空抛物，不要从车窗内
向外丢垃圾，不要随意开远光
灯……因为这些看似不起眼
的小恶行，也很可能会造成严
重的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其
惨烈后果任谁也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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